














令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

4、2020年9月24日， 安徽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

具文件皖国资产权函(2020) 413号， 同意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有限公司

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103亿。

5、2021 年7 月 30 日，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本项目可研

批复（皖发改基础(2021) 402号）。2021年10月28日， 安徽省交通

运输厅和中国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联合出具了该项目初步设计（第 一 批）

批复（皖交民航(2021) 154号）。2021年11月15日， 合肥新桥国际

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开工建设。 目前， 进场路项目已完成， 现正在验收

交付阶段；T2航站楼桩基工程、 土方平衡及附属工程 施工中。

6、2022年3月3日， 民航华东管理局组织召开合肥新桥国际机场

航站区扩建工程 （第二批）初步设计及概算评审会， 已取得民航华东管

理局《关千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初步设计（第二批）及概

算的批复》 （民航华东函(2022) 193号）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 本项目已完成可研评估， 项目可研审批所需的用地 

预审和规划选址意见、 节能审查意见、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见等已经齐

备，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具本项目可研批复（皖发改基础[2021]402

号）。 目前， 民航华东管理局已出具工程初步设计（第二批）及概算

的批复。本项目可研批复可替代立项批复使用，本项目具备申报专项债券

的合法性。

三、 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情况

（一 ）项目融资情况

本项目总投资1,549, 7 41. 00万元， 其中， 项目资本金519,741.00

万元， 由财政拨款和实施单位自筹， 占项目总投资的33.54%；拟通过发

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筹资1,030,000.00万元， 占投资总额66.462%。

2021年已发行债券120,000.00万元， 实际发行利率3.54%, 2022年已

发行债券60,000.00万元， 发行利率3.27%; 2023年三季度已发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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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｝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

临空经济的发展有力支持了机场规模的扩大。 机场与临空经济的互动发

展， 为双方带来了新的机遇， 促进双方协调快速发展。

（三） 本项目已完成可研评估， 项目可研审批所需的用地预审和规

划选址意见、 节能审查意见、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见等已经齐备， 安

徽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具本项目可研批复（皖发改基础[2021]402号）。 

目前， 民航华东管理局正在办理行业审查意见， 待近期审查意见出具

后。本项目可研批复可替代立项批复使用，本项目具备申报专项债券的

合法性， 符合相关规定的审批手续；

（四）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专项评价报告》， 本次债券具有偿还

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， 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；

（五）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均具

备相应的从业资质；

（六）本次申报项目尚待按照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

债券发行相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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